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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》缔约国会议 

第二十八次会议 

2019 年 6 月 21 日，纽约 

临时议程项目 5 

根据《公约》第八条第一至五款选举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

九名委员接替将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任满的委员 

  选举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九名委员接替将于 2020 年 1 月 19

日任满的委员 

  秘书长的说明* 

  增编 

1. 根据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》第八条，《公约》缔约国会议第二

十八次会议定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，选举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

的九名委员，接替任期将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届满的委员。 

2. 截至 2019 年 2 月 27 日收到的提名人选的履历载于秘书长 2019 年 4 月 26 日

的说明(见 CERD/SP/82, 附件)。 

3. 本说明附件载有 2019 年 2 月 27 日之后德国、哥伦比亚和布基纳法索提名的

另外三位候选人的履历。 

  

 * 本报告逾期提交，以纳入最新信息。 

 
联 合 国 CERD/SP/82/Add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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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履历** 

  梅赫达德·巴彦德先生(德国) 

  出生日期和地点： 1978 年 11 月 20 日，伊朗德黑兰(德国国民) 

  工作语言： 德语(母语)、英语(流利)、法语(中等)、 

 波斯语(初步) 

  现任职位/职务： 

汉堡 Bucerius 法学院国际法、欧洲法和公法系主任(自 2016 年以来) 

  主要专业活动： 

• 大学教学、学术研究、博士生导师，专业重点是国际法、人权法、反

歧视法和宪法，参与学术自治(大学一些理事会和委员会成员)，组织会

议和讲习班； 

• 为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咨询，特别是就人权法和反歧视法问题

提供咨询。 

  学历： 

• 博士后讲师资格，Heinrich-Heine 大学，德国杜塞尔多夫，2016 年； 

• 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，美国纽黑文，2010 年； 

• 德国杜塞尔多夫高级地区法院律师考试，2009 年； 

• Heinrich-Heine 大学法学博士，德国杜塞尔多夫，2008 年； 

• 国家一等考试，德国杜塞尔多夫，2004 年。 

  在与所涉条约机构任务相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： 

• 联邦司法和消费者保护部和德国人权委员会咨询委员会成员，在打击

种族主义和保护人权方面加强刑事司法系统项目(2017-2018 年)； 

• 反歧视法综合手册编辑(自 2017 年以来，预计将于 2020 年出版)； 

• 反歧视法网络共同创办人，该网络聚集了学者和实际工作者(自 2016 年

以来)； 

• 学术协会成员(欧洲国际法协会、国际公法协会、欧洲公法协会、

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r、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

Internationales Recht、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die Vereinten Nationen)。 

  

 ** 履历未经正式编辑印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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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该领域的最新出版物： 

• Article 4 ICERD, in: Angst/Lantschner (eds.), Commentary on the 

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

Discrimination (德语，将于 2020 年出版); 

• The Sensitivity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for Racism and 

Discrimination, Deutsche Richterzeitung 322 (2017) (德语); 

• Fragmentation with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, in: Andenas/Bjorge 

(eds.), A Farewell to Fragmentation. Reassertion and Convergence in 

International Law 297 (Cambridge 2015); 

• Legal Protection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, Juristische Schulung 695 

(2015) (德语); 

• The Individual Complaints Procedure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

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(2014)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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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巴勃罗·艾米利奥·卢那·古铁雷斯先生(哥伦比亚) 

[原件：西班牙文] 

  出生日期和地点： 波哥大，1979 年 5 月 29 日 

  工作语言： 西班牙语、英语(60%) 

  现任职位/职务：  

Minuto de Dios-UNIMINUTO 大学公司，研究生导师 

  主要专业活动： 

• Minuto de Dios 大学公司研究生导师； 

• 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教育专题讲师； 

• 教育机构工作与人类发展问题讲师； 

• 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部主任； 

• 撰写学术研究论文； 

• 撰写书的章节。 

  学历： 

• 治理和公共管理博士(下加利福尼亚大学)； 

• 管理硕士(Rosario 大学)； 

• 人力资源和组织发展管理专业(Rosario 大学)； 

• 心理学(伊比利亚美洲大学)。 

  在与所涉条约机构任务相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： 

• 波哥大政府地区秘书处族裔事务局前顾问； 

• 首都区族裔(非洲裔)事务局平权行动负责人； 

• 拟订战略，为地区公务人员安排族裔群体问题培训和提高认识活动； 

• 非洲文化文凭－UNIMINUTO； 

• 被 El Espectador 报社和哥伦比亚颜色基金会提名为教育界知名非洲裔

人士。 

  在该领域的最新出版物： 

• Estudios sobre pobreza, acoso escolar, justicia, seguridad pública y cultura 

organizacional en México y Colombia. Capítulo 4: Percepción de la pobreza 

y calidad de vida en dos departamentos de Colombia: Chocó y 

Cundinamarca. Pablo Emilio Luna Gutiérrez. (2017)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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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蒂马塔－宾塔·维克多瓦·达赫女士(布基纳法索) 

[原件：法文] 

  出生日期和地点： 1945 年 8 月 18 日，图冈(布基纳法索) 

  工作语言： 法语(流利)、英语(流利)、西班牙语(较流

 利)、颇尔语(流利)、地欧拉语(流利) 

  现任职位/职务： 

• 职业外交官、特命资深全权公使，退休； 

•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、前主席。 

  主要专业活动： 

•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(2004 年至今)：委员会主席(2008-2009 年)；

委员会副主席(2006-2007 年)；代表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纽约出席联

合国大会，2008 年； 

• 1998-2002 年：非统组织/非洲经委会非洲妇女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第三任

副主席； 

• 1994-2001 年：布基纳法索总统外交顾问； 

• 1991-1994 年：外交部秘书长：主管和协调中央和对外事务； 

• 1990-1991 年：国际合作司司长：与北半球和南半球合作伙伴以及国际

组织开展双边合作并跟进合作情况，谈判合作协议，参加混合委员会

会议； 

• 1987-1989 年：常驻纽约代表团公使衔参赞(参加大会第五委员会工作和

会议)； 

• 1981-1987 年：驻中国北京大使馆一等参赞； 

• 1977-1981 年：布基纳法索外交部办公厅技术顾问； 

• 1972-1976 年：外交部非洲司司长(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以及非统组织和

西非经共体首脑会议)； 

• 1972 年：政治事务司亚洲/大洋洲处处长：参与联合国大会的活动(第四

委员会)。 

  学历： 

• 1964-1970 年：巴黎政治学院和巴黎/阿萨斯法学院(法国)； 

• 政治学文凭/国际关系专业；公法硕士； 

• 1970-1971 年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、日内瓦国际问题高等研究学院、非

洲研究所，瑞士日内瓦； 

• 外交培训文凭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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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在日内瓦各国际组织的培训和学习。访学：波恩(外交)、布鲁塞尔(欧

盟委员会)、布达佩斯(外交)、巴黎(外交)、维也纳(外交学院)。 

  在与所涉条约机构任务相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： 

• 作为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，2009 年率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

会代表团参加德班审查会议；参加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若干委员会间

会议；主持条约机构负责人会议；参加条约机构专家代表团在纽约进

行关于加强条约机构的协商；代表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参加联合国拟

订补充规范的特设委员会会议；代表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参加各种小

组讨论会、研讨会和与人权有关的其他活动，包括联合国范围内关于

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》的会议； 

• 上沃尔特宪法草案拟订特别委员会委员，1978 年； 

• 马里/上沃尔特第一次边界冲突解决专家委员会委员。 

     


